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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建设交通委关于贯彻执行《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
 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》的通知
 
各建筑设计和施工图审查单位:
2012年12月25日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公告，批准《住
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》
（GB50847-2012）为国家标准。该标准于2013年4月1日起实施。
其中，第1.0.3、1.0.4、1.0.7条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各相关设计单位和施工图审查机构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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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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